
我
國
就
業
服
務
現
混
與
廳
醫

世
宜
、
前
…

E司

人
力
為
關
家
經
濟
與
社
會
政
策
的
關
鍵
因
索
，
二
次

大
戰
以
來
，
所
有
開
發
申
閥
家
都
有
強
烈
的
頤
墓
，
要
謀

國
家
經
濟
與
社
會
發
展
，
增
進
人
民
生
活
幸
福
。
人
力
乃

經
濟
與
社
會
發
展
的
原
動
力
，
各
國
莫
不
重
視
人
力
規
劃

'
以
期
平
衡
人
力
供
需
達
到
充
分
就
棠
，
而
就
業
服
務
的

在
促
使
人
力
的
充
分
利
用
，
是
人
力
規
割
不
可
缺
少
的
重

要
措
施
。

臺
灣
地
區
面
積
狹
小
，
人
口
密
集
，
人
力
在
就
業
方

面
卻
產
生
了
幾
項
問
題
，
諸
如
所
學
智
識
與
技
術
不
能
適

應
依
然
需
要
人
力
的
職
業
﹒
，
人
力
規
劃
教
育
訓
練
制
度
缺

乏
彈
性
，
以
致
未
能
迅
速
適
應
勞
工
市
場
已
轉
變
的
需
求

型
態
，
我
國
人
力
是
一
項
寶
貴
資
源
，
我
們
必
須
著
加
規

割
、
培
育
和
運
用
，
俾
「
人
敢
其
才
，
才
意
其
用
」
，
發

揮
工
作
被
龍
，
增
加
就
業
安
全
，
謀
求
全
民
福
利
。

一
、
人
力
規
劃
之
意
義
及
其
功
能

所
謂
人
力
係
指
有
工
作
能
力
並
願
意
從
事
與
其
所
受

教
育
訓
練
及
經
驗
配
合
的
有
酬
工
作
，
以
維
持
其
本
人
及

家
庭
之
生
活
者
，
而
人
力
規
劃
(
已
ω
口

M
U
O建立
且
已
口

l

口
古
巴
則
為
根
撥
人
力
的
特
質
，
參
考
統
計
資
料
，
把

握
當
前
情
況
，
預
測
未
來
若
干
年
期
內
，
經
濟
結
構
演
變

中
，
各
行
業
職
業
對
於
人
力
之
需
求
，
並
為
供
應
此
項
人

力
擬
訂
教
育
、
訓
練
、
就
業
、
勞
工
福
利
等
適
當
的
政
策

和
實
現
此
項
政
策
應
採
取
的
各
種
方

案
與
措
施
，
以
獲
致

人
力
供
需
平
衡
之
工
作
。

人
力
規
劃
對
於
社
會
福
利
及
間
家
經
濟
發
展
關
係
重

大
，
其
主
要
功
能
如
下

.• 

L

協
助
個
體
發
展
﹒
﹒
人
力
銳
劃
提
供
今
後
若
干
年
間

問
家
經
濟
、
社
會
、
人
口
、
教
育
等
方
面
之
發
展
趨
勢
互

人
力
供
求
情
形
，
此
項
資
料
可
供
企
業
單
位
運
用
人
才
之

參
考
。立

加
速
閻
家
建
設
.. 

人
力
規
劃
與
閻
防
民
生
榮
顱
，

蓋
落
後
地
區
，
每
因
失
業
人
口
過
多
，
常
易
造
成
政
治
不

安
，
人
力
規
劃
即
將
現
有
就
業
機
會
，
充
分
利
用
，
並
常

右
計
盡
地
舉
辦
公
共
工
程
建
設
，
吸
收
人
力
，
建
設
問
家

a

加
速
經
濟
發
展
﹒
﹒
人
力
親
劉
是
根
按
自
然
資
源
調

整
人
口
自
然
增
加
率
，
根
按
新
增
人
口
數
，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
根
按
工
作
需
要
培
育
就
業
人
力
，
進
而
改
善
人
力
素

質
，
提
高
生
產
能
力
以
謀
經
濟
的
加
速
發
展
。

也
促
進
社
會
發
展
.• 

人
力
規
劃
的
工
作
係
從
兒
童
保

育
入
手
，
兼
顧
少
年
求
學
、
青
年
就
業
、
壯
年
成
家
以
至

老
年
退
休
為
止
，
正
是
實
現
「
老
有
所
終
，
壯
有
所
用
，

幼
有
所
長
」
的
社
會
發
展
與
全
民
福
利
理
想
之
間
只
體
措
施

。

二
、
就
業
服
務
之
意
義
及
其
功
能

就
業
服
務
(
由
B
E
O
呵
告
。
旦
ω
R
i
8
)
係
指
媒
合

求
才
與
求
職
者
以
安
排
國
民
充
分
就
業
之
各
種
服
務
，
是

促
進
充
分
就
業
減
少
摩
擦
性
失
業
(
吋
立
立
古
口
已
口
口
?

5
1
3
5
0
口
卅
)
的
主
要
措
施
。
郎
是
在
充
分
運
用
現
有

林
振
裕

人
力
，
使
工
商
企
業
隨
時
可
以
儷
周
到
所
需
要
的
人
才
，

求
職
者
能
適
時
地
找
到
適
合
的
職
業
，
使
事
事
有
人
做
且

人
人
皆
能
配
合
其
潛
能
、
興
趣
，
以
發
揮
個
人
的
聰
明
才

智
，
促
進
經
濟
繁
榮
與
社
會
進
步
。

就
其
功
能
而
言

•• 

L

使
人
與
專
互
相
配
合
以
謀
適
才
適
所
﹒
﹒
農
業社
會

自
給
自
足
，
沒
有
雇
傭
闕
係
'
主
業
社
會
分
工
較
細
，
雇

傭
關
係
產
生
，
專
業
化
現
象
形
成
，
為
縮
位
失
業
時
間
差

距
，
就
要
透
過
就
業
服
務
，
提
供
足
侈
的
職
業
機
會
消
息

，
其
次
就
業
服
務
亦
能
減
少
或
消
除
位
度
就
業
現
象
，
以

免
人
力
浪
費
，
使
人
與
事
能
移
適
當
配
合
各
得
其
所
。

三
調
配
人
力
供
需
以

平
衡
經
社
發
展
﹒
﹒
@
根
娘
經
濟

結
構
之
麗
還
趨
勢
，
擬
就
人
力
規
劃
，
預
防
技
術
性
失
業

(
刊
，on
F
O
D
O
Z
E
S
-
d
u
o
s
-

。
可
2

而
且

)
，
@
依

照
就
業
市
場
報
告
(
卡
拉
σ
R
Z
R
E

卅
日
口
門
。
門
口
巨
片
Z
D

)
進
行
職
業
交
換
，
增
加
新
的
就
業
機
會
，
@
執
行
國

家
人
力
規
劃
'
如
某
業
需
特
殊
工
作
火
具
，
出
就
業
服
務

體
系
代
為
招
募
'
@
辦
理
創
業
貸
款
，
均
在
調
配
人
力
供

需
平
衡
經
社
發
展
。

a

指
導
擇
業
就
業
以
促
進
人
力
發
展

﹒
a
人
力
發
展
基

礎
的
奠
定
在
如
何
協
助
他
人
走
向
一
個
適
當
的
發
展
方
向

，
悶
此
就
業
服
務
的
功
能
之

一
即
在
使
求
職
者
充
分
明
瞭

其
興
趣
、
性
向
、
體
能
專
長
、
職
業
內
容
及
職
業
發
展
趨

勢
，
以
為
什
抖
擇
業
就
業
之
參
考
。

人
力
規
制
與
就
叫
來
服
務
質
為
相
輔
相
肢
的
工
作
，
人

一鈞一



力
規
割
可
說
是
就
業
服
務
的
實
行
前
步
驟
，
就
業
服
務
則

為
人
力
規
劃
主
要
措
施
的
共
體
實
施
與
完
成
。

從
人
力
規
劃
言
:

L

人
口
結
構
•• 

人
口
多
寡
對
就
業
壓
力
是
成
正
比
的

，
人
口
多
而
自
然
增
加
率
高
的
國
家
，
其
極
濟
成
長
若
不

能
配
合
人
口
增
加
的
速
率
，
則
其
就
業
情
況
將
日
趨
惡
劣

Z

人
口
流
動
.• 

工
業
愈
發
展
，
依
靠
工
資
維
持
生
活

，
受
傭
於
人
的
人
口
必
然
增
加
，
農
業
人
口
變
為
工
業
人

口
，
也
鄉
村
流
向
都
市
.•.... 

礦
坑
工
作
者
轉
謀
其
他
生
產

工
作
;
體
力
勞
動
者
流
向
技
術
性
的
職
業
，
人
力
供
需
不

平
衡
，
影
響
就
業
安
全
。

n
a
人
力
素
質
.• 

蠻
人
力
為
有
用
資
漲
，
使
密
切
配
合

社
會
需
要
及
經
濟
發
展
，
創
造
更
多
的
就
業
機
會
，
以

改
變
低
度
就
業
結
構
，
提
高
就
業
比
率
，
減
少
依
賴
人
口

人
力
規
劃
乃
是
經
濟
成
長
與
就
業
服
務
成
功
的
主
要

決
定
因
素
。

位
就
業
服
務
系
者
與
人
力
現
劃
之
間
的
關
係

•• 

L

職
業
介
紹
﹒
﹒
使
求
職
者
能
從
事
合
適
的
職
業
，
而

職
業
能
有
合
適
的
工
作
者
充
任
，
秩
序
井
然
地
組
成
一
地

區
和
全
國
的
就
業
市
場
，
避
免
人
力
的
浪
費
。

么
職
業
輔
導
•• 

用
專
樂
性
的
工
作
方
法
，
對
尚
未
就

業
者
，
協
助
指
導
他
們
依
讓
自
己
的
特
長
、
興
趣
、
環
境

等
而
選
擇
適
合
的
職
業
，
俾
「
人
盡
其
才
」
。

a

職
業
訓
練
.• 

長
期
的
正
組
教
育
與
補
正
鏡
教
育
之

不
足
的
起
期
性
專
業
訓
練
或
技
藝
訓
練
，
在
使
求
職
者
共

備
所
需
的
智
識
與
技
能
，
以
期
達
到
「
才
瓷
其
用
」
。

-
4
就
業
市
場
報
告
.• 

定
期
蒐
集
、
分
析
並
發
布
某
地

區
或
某
行
列
職
業
之
人
力
供
需
、
就
業
趨
勢
與
預
測
之
相

關
報
告
，
以
縮
減
人
力
供
需
之
過
程
及
時
間
。

為
調
劑
人
力
運
用
和
加
強
人
與
辜
的
配
合
，
促
進
國

民
克
分
就
棠
，
便
必
頸
仰
賴
就
業
服
務
，
因
此
，
我
們
便

可
知
道
就
業
服
務
之
重
要
性
與
必
要
性
。

貳
、
政
策
及
法
令
依
據

L

民
閻
四
十
五
年
以
前
，
我
國
就
業
服
務
工
作
，
著

重
於
職
業
介
紹
一
項
。
在
民
間
二
十
五
年
前
，
質
業
部
會

頒
布
「
職
業
介
紹
所
暫
行
辦
法
」
'
此
為
我
閻
最
早
之
就

業
服
務
法
規
。

么
關
民
政
府
曾
於
民
國
一
二
十
四
年
八
月
公
布
出
社
會

部
草
擬
的
「
職
業
介
紹
法
」
，
但
未
付
諸
質
施
。

在
在
抗
戰
期
間
，
社
會
部
會
於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十
月

公
布
施
行
「
傭
工
介
紹
所
規
則
」
'
及
於
三
十
八
年
八
月

十
一
日
分
別
公
布
「
私
設
職
業
介
紹
所
暫
行
辦
法
」
及
「

私
設
職
業
介
紹
所
登
記
規
則
」
。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至
三
十
六
年
之
間
，
政
府
曾
在
南
京

、
上
海
、
摸
口
、
重
慶
等
大
都
市
設
置
職
業
介
紹
所
。
而

臺
灣
省
光
棍
之
初
，
會
於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於
新
竹
縣
政
府

成
立
職
業
介
紹
所
，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於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一

月
在
各
縣
市
普
設
職
業
介
紹
所
，
辦
理
求
職
、
求
才
登
記

及
職
業
介
紹
。
民
國
四
十
五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成
立
蓋
灣
省

國
民
就
業
增
產
設
計
督
導
委
員
會
，
由
省
府
主
席
策
主
任

委
員
，
至
民
國
四
十
七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始
撤
銷
該
委
員
會

，
其
業
務
改
由
社
會
處
與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中
心
好
別
接
管

4
民
間
五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
中
國
國
民
黨
第
九
屆
中

央
委
員
會
第
二
次
全
會
通
過
「
民
生
主
義
現
階
段
社
會
政

策
」
'
內
有
關
國
民
就
業
六
條
如
次
•• 

「
六
、
配
合
經
濟
發
展
計
章
，
獎
勵
投
資
開
辦
工
廠
監

興
建
大
規
模
工
程
，
積
極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
並

加
強
聯
繫
各
公
私
企
業
及
公
共
工
程
機
構
，
調

劑
人
才
供
求
。

七
、
擴
充
間
民
就
業
輔
導
機
構
及
其
業
務
，
靚
工
商

業
發
展
情
形
，
增
設
就
業
輔
導
中
心
或
輔
導
站

，
加
強
質
施
職
業
介
紹
。

八
、
經
常
辦
理
勞
動
力
調
查
及
就
笑
容
量
調
查
，
供

應
就
業
資
料
。

九
、
建
立
職
業
指
導
制
度
，
舉
辦
就
業
、
轉
芋
，
盟

在
職
訓
線
，
並
建
立
工
廠
學
徒
制
度
。

十
、
都
市
以
日
雇
勞
動
方
式
，
救
擠
臨
時
失
業
者
，

誰
酌
設
平
民
工
廠
，
容
納
貧
苦
民
眾
。

十
一
、
訂
頒
國
民
就
業
服
務
法
及
有
關
法
規
，
以
利

就
業
服
務
之
進
行
。
」

民
民
間
五
十
八
年
三
月
中
間
國
民
黨
第
十
屆
全
捌
代

表
大
會
通
過
「
現
階
段
社
會
建
設
綱
領
」
三
門
關
於
就
業

政
策
者
，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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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建
立
職
業
平
等
觀
念
，
推
廣
職
業
指
導
，
辦
理
勞
動

力
供
需
調
查
，
加
強
職
業
訓
練
，
改
進
學
徒
制
度
，

擴
展
職
業
介
紹
，
促
進
國
民
充
分
就
業
。

&
民
國
五
十
九
年
四
月
，
在
中
國
國
民
黨
十
屆
二
中

全
會
中
，
通
過
了
「
現
階
段
加
強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工
作
綱

領
」
，
在
綱
領
中
分
為
目
標
及
基
本
措
施
二
部
分
，
而
在

基
本
措
施
中
，
包
括
:
開
創
更
多
就
業
機
會
，
增
進
制
民



就
業
技
能
，
激
發
捌
民
就
業
意
頤
，
及
加
強
就
業
輔
導
工

作
等
四
大
項
。

Z
在
目
前
現
行
法
令
中
對
於
就
業
輔
導
之
規
定
，
在

憲
法
中
只
有
一
條
，
另
外
是
一
相
關
條
文
，
憲
法
第
一
五

三
條
中
規
定.• 

「
人
民
具
有
工
作
能
力
者
，
國
家
應
予
適

常
之
工
作
機
會
」
'
此
與
憲
法
第
一
五
條
規
定

•• 

「
人
民

之
生
存
權
、
工
作
權
及
財
產
權
，
應
予
保
障
」
意
旨
一
貫

，
此
為
中
華
民
間
憲
法
對
國
民
就
業
政
策
之
具
體
規
定
，

因
人
民
之
具
有
工
作
能
力
而
無
工
作
者
，
國
家
即
應
給
予

其
適
當
之
工
作
機
會
，
有
工
作
者
其
工
作
權
應
予
保
障
，

使
得
人
盡
其
才
，
才
盡
其
用
，
國
無
閑
人
，
事
無
麼
事
，

而
現
在
的
有
關
職
業
介
紹
，
社
會
服
務
法
令
，
即
為
提
供

此
種
機
會
之
規
定
。

&
加
強
就
業
服
務
方
案
﹒
﹒
行
政
院
七
十
四
年
七
月
廿

六
日
產
七
十
四
內
字
第
一
四O
五
七
號
函
核
定
。

Q
的
臺
灣
省
閻
民
就
業
輔
導
改
進
方
案
﹒
﹒
臺
灣
省
政
府

為
加
強
各
就
業
輔
導
機
構
突
破
現
況
，
經
通
盤
檢
討
工
作

帶
失
及
面
臨
問
題
，
有
關
法
令
、
規
章
、
人
員
組
織
、
作

業
方
法
等
。
經
省
府
委
員
會
通
過
並
於
七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付
諸
質
施
中
。

的
「
就
業
服
務
法
草
案
」
'
正
自
內
政
部
研
擬
中
。

鑫
、
現
行
措
施
概
況

政
府
自
遲
豎
以
後
，
積
極
建
設
蓋
灣
為
三
民
主
義
模

範
省
，
本
著
一
切
建
設
為
民
生
的
原
則
，
特
別
重
視
社
會

福
利
工
作
;
同
時
為
配
合
經
濟
建
設
發
展
之
需
要
，
於
民

閱
四
十
五
年
首
先
在
華
北
市
設
立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中
心
，

辦
理
就
業
服
務
業
務
。
h
m於
政
府
經
建
計
畫
之
賀
施
，
我

因
經
濟
結
構
已
逐
漸
由
農
業
為
主
的
型
態
轉
變
以
工
業
為

主
，
因
之
就
業
服
務
益
趨
重
要
，
臺
灣
省
政
府
在
五
十
三

年
成
立
北
、
中
、
南
等
三
區
間
民
就
業
輔
導
中
心
，
由
於

分
盟
成
立
之
後
，
非
常
切
合
社
會
需
要
，
且
具
積
極
性
的

社
會
福
利
措
施
功
能
，
故
頗
受
中
央
重
視
。
民
間
五
十
四

年
頒
布
「
民
生
主
義
現
階
段
社
會
政
策
」
中
，
對
國
民
就

業
服
務
列
為
專
項
，
臺
灣
省
政
府
秉
承
中
央
決
僚
，
乃
於

五
十
五
年
再
擴
大
全
省
業
務
服
務
網
，
將
原
北
、
中
、
南

三
區
悶
民
就
業
輔
導
中
心
改
稱
為
蓋
北
區
、
臺
中
區
、
高

雄
區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中
心
，
文
增
設
蓋
南
區
與
基
隆
區
，

五
十
七
年
臺
北
市
改
制
後
，
文
設
臺
北
市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處
，
而
高
雄
市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所
亦
於
民
國
六
十
八
年
高

雄
市
改
制
後
設
立
，
使
我
國
就
業
服
務
工
作
更
邁
進
一
步

。
臺
北
區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中
心
並
自
六
十
二
年
下
半
年
起

推
行
村
里
巡
迴
就
業
服
務
，
建
立
人
力
通
報
，
以
溝
通
村

里
的
職
業
網
路
，
並
加
強
辦
理
聯
合
就
業
服
務
，
積
極
辦

理
委
訓
及
起
期
職
業
訓
蝶
，
建
立
合
作
式
的
「
受
刑
人
技

藝
訓
練
」
'
及
客
廳
工
廠
式
的
「
家
庭
副
業
」
之
輔
導
工

作
，
作
為
閒
闢
就
業
服
務
新
路
，
並
預
定
自
七
十
七
年
度

，
試
辦
區
內
電
腦
聯
線
作
棠
，
以
加
強
就
業
服
務
功
能
。

臺
灣
省
之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中
心
內
部
騙
制
，
除
秘
書

室
及
主
計
人
事
人
員
外
，
皆
分
設.• 

職
業
介
紹
、
雇
主
關

係
、
就
業
諮
詢
、
研
究
分
析
凹
組
，
蓋
北
市
、
高
雄
市
之

間
民
就
業
輔
學
處
(
所
)
亦
援
照
分
諜
，
所
辦
理
的
業
務

皆
包
括•• 

職
業
介
紹
、
職
業
輔
導
、
就
業
訓
融
、
一
息
技
人

力
征
用
及
就
業
市
場
情
報
等
項
。

目
前
臺
灣
省
已
設
有
五
所
關
民
就
業
輔
導
中
心
，
二

十
二
個
就
業
服
務
站
。
蓋
北
市
設
，
有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處
及

九
個
就
業
服
務
站
。
高
雄
市
設
有
閥
民
就
業
輔
導
所
及
七

個
就
業
服
務
站
，
分
別
辦
理
就
業
服
務
工
作
。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登
記
求
才
人
數
為
二
七
二
、
。
六
八
人
，
求
職
人
數

為
二
九
一
、
一
七
七
人
，
介
紹
就
業
人
數
為
一

-
0
、
九

九
0
人
，
就
業
人
數
占
求
職
人
數
百
分
比
郎
求
職
就
業
率

為
百
分
之
三
八
﹒
三
六
，
就
業
人
數
占
求
才
人
數
比
即
求

-
7
.
刺
用
率
為
百
分
之
四
一
﹒O
五
。
文
七
十
四
~
年
十
二
月

底
之
就
業
人
數
共
七
百
五
十
六
萬
五
干
餘
人
，
非
農
業
者

占
八
二
﹒
五
三
%
，
而
失
業
人
數
共
一
十
二
萬
七
千
餘
人

，
失
業
率
為
二
﹒
九
一
%
，
比
起
歐
美
關
家
近
百
分
之
十

的
失
業
率
，
顯
然
低
得
多
，
而
且
是
世
界
各
國
中
最
低
失

業
率
國
家
之
一
。

故
將
各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中
心
所
棍
，
辦
之
主
要
業
務
，

分
別
介
紹
如
下
﹒
-

L

職
業
介
紹

以
職
業
交
換
、
介
紹
等
芳
法
於
短
時
期
內
，
協
助

求
職
人
尋
找
適
合
志
趣
之
職
業
，
協
助
雇
主
獲
得
所
需
人

才
，
期
做
到
人
責
英
才
、
才
盡
其
用
及
充
分
調
劑
運
用
人

力
，
以
減
少
生
產
時
效
典
人
力
之
浪
費
。

職
業
介
紹
辦
理
步
擴•• 

山
求
職
求
才
登
記
。

仙
會
談
。

叫
求
職
、
求
才
資
料
登
錄
。

凶
就
業
機
會
公
布
與
查
詢
，
提
供
合
適
之
就
業
機

會
。

倒
填
發
介
紹
卡
，
介
紹
就
業
。

倒
介
紹
結
果
之
聯
繫
與
紀
蝕
。

的
未
就
業
者
之
聯
繫
及
追
綜
輔
導
。

Z

職
業
輔
導
(
就
業
諮
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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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
職
業
消
息
、
性
向
測
驗
、

會
談
等
方
法
，
協

助
背
年
選
擇
適
合
其
興
趣
、
潛
能
以
及
國
家
社
會
需
要
之

職
業
，
並
作
適
當
之
就
業
準
備
，
期
根
本
上
減
少
轉
業
與

失
業
現
象
，
配
合
辦
理
閩
中
應
屆
畢
業
生
職
業
輔
導
工
作

，
透
過
職
業
講
話
，
實
施
性
向
、
興
趣
測
驗
，
引
導
參
觀

工
廠
，
協
辦
就
業
座
談
，
提
供
就
業
市
場
、
資
料
等
方
式

，
積
極
輔
導
園
中
畢
業
生
就
業
。

在
就
業
訓
練

以
委
託
代
訓
與
合
作
訓
練
等
芳
式
，
配
合
社
會
需

求
，
利
用
各
公
私
立
專
科
、
高
職
或
專
責
職
業
訓
練
機
構

之
現
有
設
備
、
師
資
、
技
術
，
代
辦
訓
練
，
以
培
養
經
濟

發
展
所
需
之
技
術
人
才
。

4

就
業
市
場
消
息
報
導

蒐
集
業
務
地
區
內
各
行
業
數
量
、
就
業
及
失
業
趨

勢
等
資
料
，
分
析
、
預
測
今
後
人
力
供
需
狀
況
，
提
供
辦

理
就
業
服
務
、
職
業
訓
練
之
依
援
。

E

專
技
人
力
征
補

對
於
間
關
于
有
專
精
之
技
術
人
才
，
應
多
加
重
靚
吸
收

與
聘
用
，
以
期
能
將
專
長
技
術
指
導
或
教
授
更
多
人
，
造

就
更
多
人
才
，
廣
為
就
業
市
場
吸
取
，
達
到
充
分
就
業
。

除
省
(
市
)
國
民
就
業
體
系
外
，
我
國
還
有
三
個
巾

央
級
的
就
告
訴
服
務
機
構
需
要
介
紹
如
下
﹒
.

一
、
內
政
部
職
業
訓
練
肪
於
民
間
七
十
年
三
月
二
日

成
立
，
掌
現
全
國
職
業
訓
練
、
技
能
檢
定
與
就
業
服
務
等

項
業
務
。
日
的
在
於
謀
求
工
業
升
級
，
促
進
經
濟
發
展
，

保
障
就
業
安
全
及
增
進
閻
民
福
祉
。
主
要
工
作
方
針
如
下

•. 

職
業
訓
練
在
於
加
強
建
立
職
業
訓
練
法
制
，
提
高
職
業

訓
練
水
准
，
發
展
生
涯
訓
線
，
增
加
公
共
職
業
訓
練
能
最

及
推
展
企
業
內
訓
練
。
就
業
服
務
業
務
在
於
研
訂
就
業
服

務
法
草
案
，
執
行
「
加
強
就
業
服
務
方
案
」
'
建
立
就
榮

服
務
專
業
人
員

制
度
，
發
展
職
業
性
向
測
驗
工
兵
及
建
立

全
國
就
業
資
訊
交
換
中
心
。
在
技
能
檢
定
方
面
主
要
在
於

強
化
技
能
檢
定
功
能
，
擴
大
技
能
檢
定
職
顯
範
圈
，
建
立

技
能
檢
定
分
工
體
系
及
建
立
職
業
證
照
制
度
。

二
、
行
政
臨
於
五
十
五
年
元
月
設
立
的
「
行
政
院
青

年
輔
導
委
員
會
」•• 

以
大
專
以
上
學
生
的
知
識
青
年
為
輔

導
對
象
，
主
辦
業
務
分
為
•• 

L

青
年
就
業
創
業
之
輔
導
與
開
拓
。

么
海
外
青
年
人
才
回
國
服
務
之
輔
導
與
聯
繫
。

1

辦
理
高
中
、
職
畢
業
青
年
職
業
訓
艙
。

A
t青
年
思
想
生
活
之
輔
導
與
研
究
。

一
二
、
行
政
脫
於
民
悶
四
十
一
年
設
立
的
「
行
政
院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
'
旨
在
配
合
閻
軍
進
除
役

制
度
，
發
揮
軍
隊
新
陳
代
謝
之
作
用
，
確
保
悶
軍
精
銳
，

增
強
總
體
戰
力
;
並
使
半
生
我
馬
之
退
除
役
官
兵
，
壯
有

所
用
，
病
有
所
醫
，
老
有
所
養
，
學
有
所
成
，
幼
有
所
育

，
人
人
皆
能
得
到
適
當
安
置
，
進
而
計
劃
運
用
退
役
軍
人

之
人
力
，
參
加
各
項
社
會
經
濟
之
建
設
。
五
十
三
年
立
法

院
通
過
「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條
例
」
，
總
統
於
是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令
公
布
施
行
，
規
定
該
會
之
輔
導
業
務
分
﹒
.

就
業
、
就
學
、
就
醫
、
就
養
四
大
部
門
。
現
在
該
會
附
屬

之
事
業
單
位
已
超
過
一
百
所
以
上
，
歷
年
被
安
置
之
退
除

役
官
兵
至
六
十
五
年
底
已
超
過
二
十
一
萬
人
，
接
該
會
新

訂
的
第
二
期
五
年
發
展
計
壺
，
以
安
置
退
除
役
官
兵
就
業

為
體
，
而
以
發
展
榮
民
生
產
苓
業
為
舟
，
在
六
十
七
年
度

五
七
十
一
年
度
之
五
年
內
，
安
置
退
除
役
官
兵
約
一

O

一

、
六
O
O
人
，
其
中
包
括
就
業
二
八
、
四
O
O
人
，
就
養

一
八
、
五
O
O
人
，
就
學
二
、
五
O
O
人
。

就
業
服
務
工
作
可
以
分
為
四
方
面
來
討
論
.• 

第
一
是

輔
導
失
業
者
就
棠
，
還
是
最
直
接
而
積
極
的
目
標
，
第
二

是
輔
導
不
完
全
就
業
者
就
業
，
第
三
是
調
節
人
力
供
需
之

不
平
衡
，
第
四
為
人
力
預
測
。
目
前
我
閻
對
於
未
來
人
力

供
應
之
預
測
尚
做
得
不
夠
。

就
業
服
務
工
作
不
限
於
目
前
鈕
期
人
力
供
需
的
調
節

，
同
時
還
要
注
意
長
期
的
人
力
調
節
，
近
年
來
就
業
市
場

上
最
顯
著
的
事
實
是
技
術
性
與
勞
力
性
求
職
者
之
減
少
，

而
求
才
機
會
卻
以
這
兩
種
增
加
為
多
，
有
人
才
與
勞
力
難

求
之
感
，
但
一
般
工
作
人
員
的
求
職
者
卻
不
易
謀
得
工
作

~ 18 一

人
力
供
需
失
調
現
象
不
但
影
響

A
O
f
後
工
商
業
的
發
展

，
同
時
也
阻
礙
了
經
濟
與
社
會
的
繁
榮
。
就
業
服
務
是
調

節
兢
業
市
場
人
力
供
需
平
衡
的
主
要
環
節
，
其
服
務
對
象

不
限
於
失
業
者
。
政
府
於
民
間
四
十
五
年
創
設
置
臺
灣
省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中
心
，
大
力
推
動
就
業
服
務
工
作
，
社
會

的
繁
榮
與
進
步
，
各
項
業
務
推
展
有
相
當
多
的
貢
獻
。
目

前
一
般
技
術
性
人
力
勞
力
性
人
力
特
別
感
到
缺
乏
，
大
學

畢
業
生
受
傳
統
士
大
夫
觀
念
影
響
很
深
，
一
般
丈
、
法
、

商
科
系
畢
業
生
仍
追
求
坐
辦
公
桌
的
白
領
階
級
工
作
，
同

時
希
望
待
遇
好
，
地
點
，
適
中
，
工
作
條
件
環
境
好
，
否
則

不
願
屈
就
，
這
都
是
人
力
供
應
失
調
的
因
素
，
此
外
目
前

工
人
就
業
機
會
多
為
勞
力
密
集
工
業
，
無
高
深
技
術
，
待

遇
低
，
然
前
途
可
昔
日
。

以
下
將
介
紹
世
界
其
他
翩
家
之
就
業
服
務
措
施
，
藉

以
做
為
我
國
現
行
概
況
之
借
鏡
與
比
較
﹒
.



八
付
美
國

美
闊
的
就
業
服
務
制
度
係
現
在
聯
邦
勞
工
部
之
下
誰

就
業
與
訓
練
局
(
開
自
1
。
可
B
m

己
的

w
口
已
吋

E
E
E
m

〉
已
告
戶
口
缸
片E

泣
。
口
)
負
責
就
業
服
務
及
失
業
保
險
等
業

務
，
其
下
話
就
業
服
務
處
，
管
理
各
州
就
業
服
務
業
務
，

聯
邦
政
府
將
五
十
個
州
和
四
個
特
區
劃
分
為
十
二
個
區
，

每
區
設
一
所
就
業
服
務
區
間
，
各
州
政
府
則
設
兢
業
部
(

0
名
目
2
5
0

旦
旦
開

B
M
V
H
。
可
B
O
E
)
，
其
下
分
設
有

辦
事
處

(
F
S丘
。
民
戶
口
。
)
，
在
若
干
大
蛾
市
還
設
有

分
行
業
的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
可
謂
應
有
盡
有
。
為
了
求
新

求
變
，
美
關
就
業
服
務
在
觀
念
與
實
際
上
都
有
所
改
變
，

已
由
職
業
介
紹
的
單
純
業
務
轉
為
復
雜
的
人
力
問
題
處
理

，
學
凡
人
力
調
查
、
資
料
分
析
、
培
養
訓
練
、
人
力
安
置

都
由
就
業
單
位
負
責
。

近
年
來
美
國
就
業
服
務
處
有
所
謂
職
業
銀
行
已
皂

白
ω

口
付
)
之
設
立
，
登
記
當
地
之
就
業
機
會
，
製
作
徵
靚

片

(
γ、
自
戶
口
。
同
戶
口
『

0
)
分
送
當
地
各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
職

業
銀
行
的
作
業
都
是
電
腦
化
的
，
以
最
快
的
方
法
交
換
職

業
消
息
，
隨
時
控
制
就
業
動
態
』
文
為
了
改
革
就
業
服
務

，
在
十
個
城
市
中
設
立
示
範
服
務
處
，
辦
理
求
職
者
接
待

，
求
職
受
記
，
五
設
專
鬥
小
組
，
對
於
需
要
特
別
協
助
者

于
以
照
顧
，
並
協
助
其
幼
年
子
女
獲
得
照
顧
，
以
免
求
職

者
後
顧
之
憂
，
同
時
亦
顧
全
其
尊
嚴
。
此
種
為
了
適
應
新

社
會
需
要
，
應
對
新
的
情
勢
挑
戰
，
不
斷
地
求
斬
、
求
變

保
持
彈
性
，
頗
值
得
我
國
民
就
業
服
務
機
關
作
為
參
考
。

。
日
本

日
木
職
業
訓
輯
法
(
吋
V
O
〈
o
g

泣
。
口
已

H
L
m
H
t

〈
)

規
定
﹒
﹒
職
業
訓
練
之
目
標
為
L
促
進
技
術
工
作
人
民
之
工

作
能
力
，
立
訓
練
良
好
的
專
業
人
員
，3
.
保
障
職
業
安
全

，
提
高
工
人
地
位
，
也
加
速
社
會
經
濟
成
長
。
此
法
同
時

現
定
職
訓
包
括
﹒
-
L

中
央
政
府
或
縣
市
政
府
籌
辦
之
公
立

職
訓
機
構
進
行
職
訓
。
么
由
政
府
認
可
之
私
人
企
業
職
訓

機
構
進
行
。
可
見
日
本
之
職
訓
是
為
一
般
求
職
人
設
立
的

，
公
立
職
訓
包
括•• 
L

縣
市
政
府
籌
設
一
般
性
職
訓
中
心

，
。
ι
綜
合
性
職
業
巾
心
與
職
訓
研
究
所
，
9
4
傷
殘
訓
碌
中

心
，
由
中
央
政
府
設
立
，
縣
市
政
府
管
理
。
私
立
職
訓

則
為
雇
主
自
訓
員
工
或
代
訓
必
須
符
合
勞
動
者
所
要
求
之

標
準
'
經
由
縣
市
政
府
認
可
。
凡
報
名
參
加
職
訓
法
之
規

定
由
政
府
考
試
並
檢
定
其
技
能
程
度
以
確
定
其
等
級
，
以

鼓
勵
技
術
素
質
，
這
種
制
度
即
有
名
的
證
照
制
度
(
吋
宮

。
民
戶
口o
n
o
片
片
叩
門
戶
口
凶
泣
。
口

ω
叫
司
的Z
B
)
。

的
英
國

英
國
是
工
業
革
命
之
鼻
祖
，
所
以
也
是
最
早
有
職
業

訓
練
的
國
家
，
早
在
二
十
世
紀
之
初
，
英
國
已
有
正
式
立

法
，
使
就
業
服
務
工
作
成
為
中
央
的
行
政
措
施
，
此
部
為

勞
工
交
換
法

(
F
m每月
開

M
n
v
ω口
m
∞
廿
ω

三
)
。
二
次

大
戰
後
英
國
的
就
業
服
務
工
作
出
勞
工
部
掌
理
，
其
中
設

有
就
業
政
策
處
、
兢
業
服
務
處
，
並
將
全
國
劃
分
成
十
一

區
，
每
區
都
有
就
業
服
務
局
與
職
業
交
換
所
。

所
謂
職
業
交
換
所
，
即
負
責
將
人
力
剩
餘
地
區
之
人

力
用
以
供
應
人
力
不
足
的
地
區
，
以
平
衡
工
資
，
促
進
就

棠
，
協
助
解
決
人
力
不
足
之
問
題
，
以
促
進
工
商
業
發
展

的
機
構
，
這
機
構
並
協
助
求
職
者
根
按
其
本
身
智
慧
、
興

趣
、
性
向
等
決
定
其
職
業
，
男
外
也
協
助
各
廠
商
尋
找
專

門
人
才
、
行
政
、
執
行
等
高
級
人
員
，
向
雇
主
提
供
人
力

市
場
情
報
資
料
，
另
外
也
隨
時
派
人
出
閻
考
察
學
習
，
因

此
成
放
極
佳
。

制
西
德

西
德
職
業
教
育
淵
源
也
很
旱
，
一
般
大
廠
商
都
自
設

學
徒
訓
練
中
心
以
培
養
基
礎
技
術
人
才
，
少
年
男
女
滿
九

年
國
民
義
務
教
育
後
，
便
可
加
入
工
會
接
受
訓
練
，
由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辦
理
，
通
常
受
訓
三
年
，
其
中
包
括
四
個
月

的
基
本
訓
練
，
工
廠
實
習
一
年
三
個
月
，
其
餘
一
年
六
個

月
分
別
在
工
廠
實
習
同
時
參
加
訓
線
中
心
之
專
業
訓
練
，

此
種
學
徒
訓
融
中
心
相
當
普
遍
，
且
培
養
大
批
的
青
年
人

才
，
對
生
產
本
業
值
為
重
要
，
是
血
肉
年
就
業
的
主
要
環
節

，
對
國
家
社
會
貢
獻
很
大
。

西
德
對
於
技
術
人
才
也
是
發
給
職
業
龍
霄
，
凡
受
三

年
學
徒
訓
練
期
滿
，
參
加
職
業
學
校
與
職
業
公
會
聯
合
舉

辦
的
考
試
及
格
者
由
有
關
職
業
公
會
發
給
執
照
，
工
商
界

僱
用
人
才
都
憑
證
熙
的
。

以
上
四
圍
之
就
業
服
務
政
策
都
各
具
有
特
色
，
也
都

配
合
國
家
、
社
會
的
需
要
，
同
時
也
配
合
社
會
與
工
業
技

術
的
變
遷
，
不
斷
地
修
正
與
改
善
，
目
的
要
使
國
內
的
人

力
有
良
好
的
規
劃
與
應
用
，
如
此
才
能
做
好
就
業
服
務
工

作
，
而
達
到
充
分
的
人
力
運
用
和
充
分
就
業
。
使
人
盡
其

才
，
才
眾
其
舟
，
將
個
人
所
學
貢
獻
於
社
會
閻
家
。

位
間
就
業
服
務
工
作
，
自
四
十
五
年
成
立
臺灣
有
閻

民
就
業
增
產
設
計
督
導
委
員
會
，
文
經
該
會
決
議
，
由
臺

灣
省
社
會
處
設
置
臺
灣
省
閻
民
就
業
輔
導
中
心
以
來
，
已

逐
步
在
演
進
改
善
中
，
其
成
果
如
下•• 

抖
輔
導
求
職
人
就
業
﹒
.

白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起
迄
七
十
四
年
立
各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安
置
就
業
人
數
共
達
二
、

-
O
八
、
四
一
七
人
，
其

詳
情
如
下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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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才利用
率(%)

(3/2) 

安置就業
率(%)

(3/1) 

數

安置就業

人數

人業

求供f岳數

就導輔

求才人數

年歷

求職人數

(3) 

11 ,552 

(2/ 1) 

(2) 

34 ,560 

(1) 

53 ,845 

別

33.43 21 .45 0.64 

33 .43 29.22 19 ,260 0.87 57 ,617 65 ,925 

52.39 29.05 40 ,377 0.55 77 ,075 139,005 

50.45 49.62 55 ,032 0.98 109 ,090 110,915 

40.05 51.48 56 ,817 1.29 141 ,879 110,364 

41.14 59.10 67 ,233 1.44 163 ,433 113 ,758 

40.32 54.37 73 ,092 1.35 181 ,286 134,445 

37.50 48.20 96 ,770 1.29 258 ,086 200 ,773 

31.96 65.21 127,334 2.04 398 ,399 195 ,258 

民國五十三年

民國五十四年

民國五十五年

民國五十六年

民國五十七年

民國五十八年

民國五十九年

民閻六十年

民閻六十一年

民閻六十二年

年

29.76 69.14 126 ,048 2.32 423 ,538 182,307 

35.57 57.86 115 ,092 1.63 323 ,569 198 ,923 民國六十三年

28 .40 59.74 109 ,627 2.10 385 ,989 183 ,495 民國六十四年

27.26 63.34 136,502 2.32 500,801 215 ,517 民間六十五年

33.62 68.10 132 ,382 2.03 393 ,767 194 ,397 民國六十六年

25.48 65.59 122,576 2.57 481 ,019 186 ,890 民國六十七年

25.10 60.76 99 ,786 2.42 397 ,622 164 ,228 民間六十八年

34.60 67.29 137 ,104 1.94 396 ,235 203 ,761 民國六十九年

35.83 57.56 113 ,666 1. 61 317 ,246 197 ,466 十年民國七

41. 37 48.88 112 ,667 1. 18 272 ,366 230 ,516 民國七十一年

32.89 52.08 121 ,891 1. 58 370 ,642 234 ,038 民國七十二年

31.28 50.39 121 ,919 1. 61 389 ,774 241 ,939 民國七十三年

民國七十四年 41.05 

口
宜
導
正
確
就
業
觀
念
，
克
質
職
業
輔
導
資
料.. 

為
宜
導
正
確
就
業
觀
念
，
內
政
部
職
訓
局
及
各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出
版
有
關
月
刊
或
雙
月
刊
。
並
自
七
十
二
年

起
迄
七
十
四
年
三
月
正
完
成
六
十
個
職
類
簡
介
及
其
錄
影

帶
，
分
送
各
國
中
、
高
中
及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使
用
。
另
公

開
徵
求
「
導
正
職
業
觀
念
語
語
精
句
」
去
辦
理
演
講
比
賽

活
動
，
並
經
評
選
輯
印
「
導
正
職
業
觀
念
與
職
業
道
德
嘉

言
選
輯
」
乙
種
，
分
送
各
融
學
校
及
有
關
機
構
參
考
運
用

38.36 111 ,690 

的
編
製
職
業
性
向
測
驗
工
兵
，
以
協
助
求
職
人
或
就
業
學

生
選
擇
適
合
其
發
展
潛
能
之
職
業
﹒
.

自
七
十
二
年
起
，
職
訓
局
成
立
職
業
心
理
測
驗
指

導
小
組
，
委
託
中
國
測
驗
學
會
聘
請
蓋
大
、
師
大
、
政
大

有
關
學
者
、
專
家
，
研
訂
「
心
理
測
驗
發
展
五
年
計
畫
」

'
七
十
二
年
度
已
完
成
通
用
性
向
測
驗
修
訂
題
，
職
業
類

科
常
模
八
種
。
七
十
四
年
後
己
再
增
加
建
立
個
別
職
業
常

模
五
十
種
。

岫
完
成
部
份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作
業
電
腦
化
﹒
.

目
前
臺
灣
省
之
基
陸
、
基
北
、
畫
中
、
蓋
南
、
高

雄
五
區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中
心
及
新
竹
、
南
投
、
嘉
義
三
所

就
業
服
務
站
已
完
成
裝
置
電
腦
終
端
機
，
試
辦
以
來
，
成

效
頗
為
良
好
;
最
近
復
輯
選
擇
屏
菜
、
花
蓮
兩
就
業
服
務

站
裝
置
電
腦
終
端
機
作
業
中
。
另
噩
北
市
、
高
雄
市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單
位
亦
已
完
成
裝
置
電
腦
設
備
，
同
時
臺
北
區

中
心
預
定
七
十
七
年
度
試
辦
區
內
電
腦
聯
線
作
棠
，
大
大

提
高
就
業
服
務
之
工
作
教
率
。

份
建
立
工
廠
離
職
青
少
年
員
工
通
報
制
度
﹒
.

鑒
於
蓋
灣
地
區
公
民
營
事
業
單
位
及
其
工
廠
，
或

因
經
擠
不
景
氣
或
因
員
工
本
身
不
能
適
才
適
所
及
其
他
原

一 5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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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等
因
素
，
以
致
每
日
仍
有
相
當
之
人
數
被
資
遣
或
自
行

辭
退
者
，
其
中
尤
以
十
五
至
二
十
四
歲
年
齡
組
之
背
少
年

為
多
，
如
長
此
失
業
而
投
閒
置
散
，
不
但
是
國
家
勞
動
力

之
莫
大
損
失
，
亦
且
容
易
製
造
社
會
問
題
，
增
加
抬
安
困

擾
，
為
資
預
肪
，
乃
建
立
「
工
廠
離
職
青
少
年
員
工
通
報

制
度
」
'
自
七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起
請
各
工
廠
按
月
通
報
有

關
資
料
，
以
雄
為
分
析
肆
廳
。

的
舉
辦
在
職
人
民
工
作
研
習
會
﹒
.

為
增
進
就
業
服
務
工
作
人
員
專
業
知
識
，
改
進
工

作
中
刀
法
，
職
訓
局
於
七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起
辦
理
七
個
梯
次

講
習
會
，
調
訓
各
就
業
服
務
工
作
同
仁
參
加
，
對
改
進
就

業
服
務
確
具
功
款
。
七
十
二
年
四
月
，
復
配
合
教
育
部
國

教
司
辦
理
國
民
中
學
輔
導
室
執
行
秘
書
職
業
輔
導
工
作
研

習
會
，
以
加
強
學
校
之
職
業
輔
導
工
作
，
增
進
學
校
與
就

提
服
務
機
構
之
聯
繫
。
同
年
十
一
月
程
與
教
育
部
技
職
司

辦
理
全
國
高
級
職
業
學
校
就
業
服
務
人
員
工
作
研
習
會
，

如
加
強
輔
導
高
職
畢
業
生
就
業
。

的
編
印
就
業
輔
導
工
作
手
加
﹒
.

為
改
進
就
業
服
務
工
作
，
劃
一
工
作
方
法
步
驟
，

以
提
高
就
業
服
務
品
質
，
職
訓
局
於
七
十
一
年
完
成
「
就

業
輔
塔
工
作
手
珊
」
'
內
容
包
括
職
業
介
紹
、
就
業
諮
詢

與
會
談
技
術
、
就
業
市
場
資
料
蒐
集
、
分
析
與
發
布
、
特

案
就
業
服
務
等
四
篤
，
該
手
冊
已
分
送
各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使
用
。
文
職
訓
府
預
定
七
十
六
年
三
月
完
成
「
職
業
講
話

參
考
手
划
」
'
對
就
業
服
務
工
作
績
款
之
提
高
，
抑
發
甚

多
。

的
擴
大
就
業
服
務
網
而
﹒
.

目
前
臺
灣
地
區
已
設
有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四
十
五
所

，
位
大
都
設
於
大
都
市
或
工
商
型
都
市
，
在
偏
遠
地
區
或

農
業
都
市
，
尚
未
能
普
遍
設
立
機
構
，
且
每
一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
轄
區
遍
於
敏
鄉
鎮
市
，
每
因
人
力
、
物
力
不
足
而

造
成
民
眾
求
職
求
才
之
不
便
。
內
政
部
職
訓
局
有
鑒
於
此

，
師
積
極
協
調
各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聯
繫
協
調
各
鄉
鎮
市
民

眾
服
務
分
社
，
協
辦
求
職
求
才
聯
合
就
業
服
務
，
以
增
加

就
業
服
務
之
接
點
，
加
強
便
民
服
務
。

份
研
訂
加
強
就
業
服
務
方
案
﹒
.

為
期
對
現
行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組
織
編
制
、
人
員
進

用
、
訓
練
進
修
、
工
作
方
法
等
作
通
盤
檢
討
改
進
，
以
加

強
就
業
服
務
績
款
，
內
政
部
職
訓
間
已
研
訂
「
加
強
就
業

服
務
方
案
」
'
並
奉
行
政
院
於
七
十
四
年
七
月
廿
六
日
修

正
核
定
質
施
。

心W推
動
建
立
全
國
職
業
交
換
中
心
﹒
.

為
因
應
需
要
，
繼
棋
協
調
街
市
政
府
社
會
處
局
於

其
所
屬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裝
置
電
腦
，
以
縮
捏
求
才
求
職
雙

方
媒
合
時
間
，
先
陸
續
建
立
省
市
地
方
性
之
就
業
資
料
交

換
中
心
，
而
役
中
央
再
與
之
連
線
，
以
建
立
起
全
閻
職
業

交
換
中
心
。

肆
、
我
國
就
業
服
務
缺
失
之
探
討

每
年
夏
天
，
尤
其
是
在
六
月
過
後
，
總
有
一
大
批
育

作
、
車
間
少
年
潛
向
社
會
尋
找
職
業
，
他
們
之
中
有
的
是
在

升
學
與
就
業
的
矛
盾
下
，
選
擇
就
業
的
園
中
和
高
中
畢
業

生
，
也
有
的
是
受
過
專
門
職
業
技
能
訓
蟬
的
職
業
學
校
畢

業
生
，
還
有
大
專
院
校
和
研
究
所
的
畢
業
生
及
一
部
分
服

完
兵
投
剛
退
伍
的
畢
業
生
，
雖
然
經
濟
建
設
的
突
飛
猛
進

，
開
創
了
不
少
的
就
業
機
會
，
但
這
些
剛
欲
踏
入
社
會
的

青
年
們
，
仍
為
找
不
著
職
業
而
愁
眉
苦
臉
，
甚
至
因
而
喪

失
自
信
與
自
救
價
值
的
亦
有
人
在
，
其
中
原
因
，
雖
以
機

械
的
自
動
化
奪
走
了
不
少
工
作
機
會
，
但
求
職
者
職
業
觀

念
的
偏
差
，
工
作
技
能
的
缺
失
，
如
求
才
者
要
求
兵
備
專

門
技
能
、
年
齡
較
輕
、
待
遇
較
低
，
而
求
職
者
卻
缺
乏
專

門
技
能
、
年
齡
偏
大
、
要
求
待
遇
較
高
等
也
是
原
因
，
故

而
針
對
故
存
問
題
，
擬
就
政
策
與
法
規
、
就
業
機
構
、
就

業
機
會
、
人
力
規
劃
等
四
方
面
來
課
究
.. 

一
、
從
政
策
與
法
說
方
面••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的
「
世
界
人
權
」
宣
言
襄
明
白

地
指
出•• 

「
人
人
有
工
作
、
自
由
選
擇
職
業
、
享
受
公
平

優
裕
的
工
作
條
件
及
保
障
失
業
之
權
利
」
'
妥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七
月
通
過
「
一
九
六
四
年
就
業
政
策
公
約
」
及
較
早

前
通
過
的
「
一
九
四
八
年
就
業
服
務
公
約
」
是
最
早
對
就

業
問
題
所
提
由
來
的
兩
個
公
約
，
而
我
閻
於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五
月
中
關
國
民
黨
第
六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中
通
過
「
四

大
社
會
政
策
綱
領
」
及
行
政
院
五
十
四
年
四
月
八
日
令
頒

的
「
民
生
主
義
現
階
段
社
會
政
策
」
是
最
早
對
就
業
服
務

與
人
力
規
劃
提
出
討
論
的
兩
個
政
策
，
接
若
有
「
現
階
段

社
會
建
設
綱
領
」
阻
力
「
現
階
段
加
強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工
作

綱
領
」
的
設
立
與
「
就
業
服
務
法
草
案
」
的
擬
定
，
這
些

法
視
對
職
業
指
導
、
職
榮
介
紹
、
訓
蟬
，
婚
後
職
業
介
紹

、
就
榮
諮
詢
、
就
業
資
料
的
蒐
榮
、
職
業
觀
念
的
確
立
、

職
業
教
育
與
建
教
合
作
、
建
立
一
元
化
及
一
條
鞭
制
度
的

就
業
服
務
行
政
體
系
、
統
一
就
業
服
務
方
式
、
改
進
就
業

服
務
作
業
等
都
有
規
定
，
但
是
對
於
輔
導
的
軍
大
措
施
:

分
析
資
料
、
指
導
、
諮
商
、
職
業
介
紹
、
追
掠
輔
導
等
都

有
欠
缺
，
我
們
明
白
輔
導
襄
雨
，
最
重
要
的
一
環
是
追
琮

輔
導
，
而
我
們
的
法
規
卻
獨
對
這
一
措
施
略
而
不
訣
，
亟

需
於
「
就
業
服
務
法
取
提
」
中
謀
求
補
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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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從
就
業
機
構
方
間•• 

內
政
部
職
訓
局
、
行
政
臨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只
會
、
行
政
院
青
年
輔
導
委
員
會
及
省
市
各
闊
民
就
業
輔

泣
巾
心
、
處
所
，
這
些
乃
是
目
前
我
闊
已
有
的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
相
立
而
並
行
，
彼
此
不
相
隸
屬
，
誠
然
目
前
這
些

機
構
皆
有
不
同
的
貢
獻
，
惟
人
力
規
劃
是
一
個
整
體
性
、

民
度
性
與
深
度
性
的
工
作
，
共
有
長
期
目
標
、
中
期
計
盡

及
一
短
期
方
案
的
。
長
期
目
標
以
期
樹
立
若
干
人
力
發
展
目

標
馮
主
，
有
較
長
的
時
期
;
中
期
計
畫
以
推
動
建
立
若
干

人
力
政
策
為
主
，
為
期
較
紐
;
鎧
期
方
案
以
配
合
年
度
需

要
，
推
動
各
種
可
行
的
人
力
方
集
為
主
，
是
人
力
規
劃
一

定
要
注
意
到
教
育
、
訓
練
、
遴
用
、
輔
導
、
保
障
等
的
一

貫
性
與
整
體
性
。
雖
然
這
些
機
構
分
別
針
對
不
同
的
對
象

，
但
人
力
規
劃
包
括
各
方
而
如
農
業
人
力
的
提
高
、
見
輩

人
力
的
保
護
、
青
壯
人
力
的
應
用
、
婦
女
潛
力
的
發
掘
、

專
技
人
力
的
培
養
、
高
級
人
力
的
遴
用
、
老
年
人
力
的
發

揮
、
殘
障
人
力
的
重
建
等
，
不
是
單
獨
某
個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就
可
做
到
的
，
此
外
還
有
人
力
質
量
的
決
定
、
人
力
資

源
的
規
劃
、
激
發
人
力
的
捨
施
等
，
在
在
都
不
是
僅
這
些

獨
立
機
構
可
以
解
決
的
，
而
是
需
要
一
個
有
多
方
面
性
質

而
能
專
一
權
貴
的
機
構
來
從
事
人
力
的
發
揮
與
發
展
，
這

樣
才
能
夠
做
到
老
有
所
終
、
壯
有
所
用
、
幼
有
所
長
，
人

人
能
安
居
樂
業
的
社
會
。

一
二
、
從
就業
機
會
方
而
.. 

七
十
四
年
各
國
民
就
業
服
務
單
位
登
記
求
職
而
未
獲

符
安
置
就
業
者
計
一
六
八
、
七
四
七
人
，
求
職
者
未
獲
得

安
置
之
原
因
，
若
扣
除
代
招
代
考
名
額
限
制
未
錄
取
的
應

考
者
外
，
係
以
就
業
意
願
不
合
、
木
身
共
備
條
件
不
合
、

技
術
不
合
、
待
遇
福
利
不
合
、
工
作
地
時
間
不
合
及
擠
擠

衰
退
等
為
主
因
。

再
就
職
業
結
構
變
化
方
面
研
究
，
七
十
五
年
六
月
份

一
般
職
業
介
紹
之
新
登
記
求
才
人
數
較
求
職
人
數
今
一
四

、
一
四
0
人
，
求
供
倍
數
由
五
月
份
的
二
﹒
七
六
倍
降
為

一
﹒
七
五
倍
。
依
職
業
別
觀
察
，
專
鬥
性
、
技
術
性
人
民

、
主
管
人
員
、
監
督
及
佐
理
人
員
求
職
人
做
比
求
才
人
放

多
二
、
六
七
九
人
，
而
人
數
最
多
的
生
產
工
、
運
輸
設
備

操
作
及
體
力
工
等
基
層
人
力
上
，
求
才
人
數
比
求
職
人
數

高
出
一
倍
多
，
顯
示
就
業
市
場
操
作
性
工
作
的
人
力
需
求

仍
難
滿
足
。
而
六
月
份
僅
在
公
立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求
職
而

未
能
安
置
就
業
者
共
三
一
、
八
六
二
人
，
其
中
雖
非
全
是

失
業
者
，
但
已
感
受
到
謀
職
困
難
的
壓
力
，
而
求
才
機
會

亦
有
二
七
、
O
O
二
個
未
能
補
賞
，
為
解
決
求
才
與
求
職

未
能
媒
合
的
困
境
，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應
加
強
就
業
市
場
宜

導
及
職
業
交
換
工
作
，
以
減
少
人
力
資
源
的
浪
費
，
政
府

更
應
鼓
勵
企
業
利
用
目
前
因
景
氣
衰
退
、
生
產
縮
減
而
剩

餘
的
人
力
，
妥
加
予
職
業
訓
練
，
以
備
景
氣
復
甦
的
可
應

付
亟
需
。

四
、
從
人
力
規
割
方
面
•• 

從
一
些
資
料
顯
示
，
學
歷
愈
高
，
所
任
工
作
與
所
修

學
科
愈
相
近
，
工
作
職
位
與
所
得
待
遇
也
都
滿
意
，
悶
愈

高
深
的
工
作
分
工
愈
精
，
隨
之
也
需
要
有
較
高
深
的
學
識

，
影
響
所
及
職
位
與
待
遇
也
相
對
提
高
，
由
畢
業
學
科
可

君
出
，
專
才
專
長
是
否
容
易
發
揮
，
教
育
類
最
容
易
，
其

次
是
醫
藥
瓶
與
自
然
科
學
類
;
人
文
類
、
藝
術
類
與
工
程

頭
再
次
之
;
社
會
科
學
類
、
農
業
類
及
法
律
類
居
後
，
還

是
由
於
社
會
上
對
於
教
師
師
資
要
求
的
提
高
，
同
時
教
育

的
普
遍
，
處
處
都
需
要
老
師
，
故
教
育
類
人
員
最
易
發
揮

所
長
，
而
社
會
科
學
瓶
、
農
業
頓
與
法
律
類
，
悶
」
何
年
的

畢
業
生
太
多
，
超
出
目
前
社
會
上
的
需
求
，
形
成
專
才
膨

脹
，
故
不
能
發
揮
所
學
，
而
需
要
就
業
服
務
的
，
社
會
科

學
類
1
日
最
多
，
顯
示
社
會
科
學
類
人
員
不
宜
再
增
了
。

自
以
上
四
點
得
失
的
探
討
中
，
我
們
可
暸
解
到
我
問

就
業
服
務
尚
待
解
決
的
問
題
有
﹒
-

L

求
職
求
才
的
未
能
配
合
﹒
﹒
由
於
職
業
結
構
產
生
變

化
及
就
業
市
場
的
變
動
，
以
專
門
技
術
及
工
程
類
之
求
才

機
會
多
，
而
以
文
、
法
、
農
科
類
之
求
職
者
多
，
形
成
求

職
與
求
才
未
能
媒
合
之
現
象
。

么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業
務
繁
雜﹒
﹒
目
前
除
就
業
服
務
木

身
工
作
為
職
業
介
紹
、
職
業
輔
導
、
就
業
諮
詢
、
就
業
市

場
報
告
蒐
集
及
發
布
外
，
同
時
辦
理
職
業
訓
蝶
、
技
能
儉

定
、
技
能
競
賽
、
專
技
人
力
、
征
補
等
工
作
，
人
少
事
繁

不
勝
負
荷
。

在
就
業
服
務
缺
乏
法
律
依
接
﹒
﹒
就
業
服
務
工
作
在
蓋

灣
地
區
已
辦
理
廿
多
年
，
迄
今
仍
乏
法
律
根
跤
，
遂
致
一

切
業
務
不
能
完
全
步
入
正
規
化
與
制
度
化
，
諸
如
學
校
職

業
輔
導
的
推
展
、
傷
蘊
者
就
業
保
障
、
就
業
訓
練
標
準
的

建
立
與
費
用
的
徵
收
、
緊
急
失
業
之
對
策
、
勞
動
市
場
之

劃
分
等
均
未
建
立
或
未
盡
健
全
。

伍
、
綜
合
研
討
與
建
議

從
以
上
的
討
論
可
瞭
解
到
就
業
服
務
與
其
戚
戚
相
關

的
人
力
規
割
有
所
偏
失
，
如
何
加
以
改
善
，
在
此
提
出
幾

點
參
考
意
見
如
下
﹒
-

L

政
策
和
法
規
有
待
再
加
強•. 

政
策
如
何
的
確
立
，

是
以
加
速
工
業
化
與
資
本
集
約
的
技
術
發
展
來
創
造
更
多



的
就
業
機
會
，
還
是
以
廉
價
的
勞
工
從
事
裝
配
樂
的
加
工

出
口
來
吸
收
基
層
的
人
力
，
或
者
是
以
永
不
休
止
的
教
育

芳
法
，
培
養
大
專
畢
業
的
專
鬥
人
才
，
而
造
成
人
穿
過
剩

等
，
這
些
都
是
急
待
我
們
的
政
策
所
決
定
的
，
同
時
基
本

法
規
的
訂
立
也
刻
不
容
緩
，
如
就
業
服
務
法
的
顧
布
、
證

照
制
度
的
全
面
實
行..•••• 

等
，
這
些
都
是
目
前
應
該
質
施

的
。

Z
就
業
機
構
的
統
一•• 

內
政
部
職
訓
局
、
行
政
臨
闊

軍
退
時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青
年
輔
導
會
、
省

布
各
盟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中
心
、
處
所
，
這
些
機
構
，
如
果

有
一
個
一
元
化
及
一
條
鞭
制
度
的
統
籌
組
織
協
調
，
當
能

更
發
揮
功
效
，
從
而
對
全
國
人
力
做
統
一
的
規
割
，
這
樣

就
更
理
想
，
人
力
的
質
與
量
如
見
章
、
青
年
、
婦
女
、
老

人
、
殘
障
者
、
農
民
、
退
除
役
者
、
專
技
人
力
、
高
級
人

才
等
，
都
可
以
統
籌
考
量
，
這
樣
就
是
一
個
最
好
的
人
力

規
割
機
構
，
同
時
也
要
加
強
私
營
傭
工
介
紹
所
的
管
理
，

使
之
能
負
起
省
市
各
區
服
務
站
的
任
務
，
以
補
政
府
力
量

之
不
足
。。

山
就
業
機
會
的
提
高
﹒
﹒
建
立
全
國
性
之
就
業
資
料
巾

心
，
於
每
年
度
開
拍
時
，
調
查
就
業
市
場
與
人
力
的
供
需

，
針
對
長
期
、
中
期
、
但
期
時
間
的
不
同
，
做
成
報
告
，

公
諸
於
社
會
，
使
大
眾
明
瞭
而
有
所
需
求
，
不
致
徘
徊
無

依
而
造
成
社
會
問
題
，
同
時
極
力
輔
導
公
私
立
機
構
，
對

於
人
力
的
需
求
須
建
立
制
度
，
這
樣
人
力
規
割
、
教
育
政

策
、
就
業
服
務
三
者
就
能
連
成
一
體
，
發
揮
整
體
功
能
。

4

專
技
人
力
的
規
割.• 

從
職
業
分
類
典
來
賀
施
教
育

與
職
業
訓
艙
，
以
技
能
被
定
來
核
發
證
照
，
同
時
推
廣
各

就
業
機
構
的
職
業
教
育
與
訓
練
，
推
展
職
業
輔
導
制
度
，

擴
大
各
類
職
種
，
不
再
拘
於
車
床
工
、
鉗
工
、
間
線
工
、

空
調
工
、
縫
制
工•••••• 

等
職
種
，
而
能
有
一
個
較
廣
泛
的

訓
躲
範
圈
，
來
銜
接
專
技
人
力
，
和
儘
速
舉
辦
各
種
職
業

技
能
核
定
，
來
維
護
證
照
制
度
的
尊
嚴
，
以
促
成
各
種
職

業
的
專
業
化
，
使
人
人
有
事
傲
，
事
事
有
人
傲
，
一
方
面

實
施
追
院
輔
導
與
調
查
，
使
人
人
學
而
能
用
，
用
而
需
學

，
這
樣
更
能
使
專
技
人
力
與
就
業
服
務
配
合
。

p
a
擴
大
推
廣
政
府
就
業
服
務
工
作
﹒
﹒
此
乃
是
健
全
就

業
市
場
中
值
得
研
究
的
重
大
問
題
，
推
廣
政
府
就
業
服
務

工
作
，
可
供
我
們
研
究
的
問
題
很
多
，
臀
如

-
m次發
展
職
業

介
紹
工
作
，
必
須
建
立
一
套
有
放
而
完
整
的
資
訊
系
統
，

要
建
立
資
訊
系
統
，
就
業
擻
會
訊
息
必
須
靈
通
，
如
何
才

能
加
以
有
教
管
理
?
文
如
何
加
以
適
當
別
月9
.

這
些
問
題

都
需
專
家
作
深
入
研
究
。
總
之
，
政
府
就
業
服
務
如
何
在

就
業
市
場
中
擔
任
主
要
角
色
，
應
是
我
們
今
後
努
力
追
求

之
目
標
。
其
次
適
當
管
理
就
業
媒
介
，
也
是
目
前
零
亂
的

說
業
市
場
值
得
注
意
改
進
的
一
項
，
另
外
有
關
職
業
輔
導

之
立
法
的
配
合
，
在
健
全
就
業
市
場
申
亦
頗
重
要
，
如
講

求
推
動
政
府
就
業
服
務
或
管
理
就
業
媒
介
等
，
都
應
有
法

律
依
披
以
刺
於
推
動
。

最
後
，
就
業
服
務
還
要
從
分
析
就
業
市
場
、
建
立
就

業
資
料
、
輔
導
就
業
系
統
、
諮
詢
就
業
常
識
、
介
紹
職
業

與
追
院
輔
導
做
起
，
而
建
立
一
個
完
備
的
就
業
服
務
行
政

體
系
，
以
達
到
訓
練
運
用
的
合
一
，
如
此
就
不
會
有
教
育

訓
謀
與
就
業
技
能
的
脫
節
和
「
大
才
小
用
」
、
「
學
非
所

用
」
情
形
。

同
時
在
此
景
氣
衰
退
之
時
，
政
府
更
應
鼓
勵
企
業
界

利
用
目
前
生
產
縮
減
而
剩
餘
的
人
力
，
安
加
予
職
業
訓
練

典
克
電
，
以
備
景
氣
復
甦
時
可
應
付
亟
需
。
而
今
後
的
就

業
服
務
機
構
，
必
須
成
為
人
力
的
銀
行
、
職
業
資
料
的
巾

心
、
職
業
輔
導
中
心
及
就
業
服
務
中
心
，
以
建
立
起
權
威

，
對
失
業
要
防
患
於
未
然
，
對
就
業
耍
，
有
確
實
的
安
置
辦

法
，
以
達
到
「
人
人
有
理
想
的
事
做
，
事
事
有
理
想
的
人

做
」
之
國
民
克
分
就
業
的
目
標
。

【
本
文
作
者
為
蓋
灣
省
臺
北
區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中
心
主
任
】

參
考
書
目

L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職
業
訓
輯
、
技
能
檢
定
與
就
業
輔

導
統
計
，
內
政
部
印
，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

么
就
業
輔
導
業
務
統
計
速
報
，
內
政
部
職
業
訓
練
局
騙
印

，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六
月
。

q
u
謝
英
哲
，
社
會
建
設
季
刊l
i

我
國
人
刀
，
或
割
興，
就
業

輔
導
得
失
的
研
究
，
第
三
十
二
號
，
一
二
凹
頁
。

也
楊
家
驟
，
社
會
建
設
季
刊l
l

從
國
民
就
業
輔
導
資
料

中
觀
我
們
人
力
之
運
用
。

p
a
我
國
失
業
保
險
制
度
之
研
究
，
內
政
部
印
，
民間六
十

六
年
。

G
U
低
收
入
家
庭
青
年
就
業
問
題
研
究
，
行
政
駝
背
輔
會
騙

印
。

1
王
家
銓
，
就
業
服
務
理
論
與
質
務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印

&
邱
創
煥
，
展
墓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
蓋
濟
新
生
報
，
民
間

六
十
九
年
十
月
廿
五
日
。

。
叭
就
業
市
場
季
報
，
七
十
四
年
第
一
季
，
臺
灣
省
政
府
社

會
處
編
印
，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四
月
。

取
我
閻
辦
理
社
會
福
利
概
況
|
|
就
業
輔
導
，
內
政
部
印

，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六
月
。

扎
楊
崑
玉
，
發
揮
就
業
輔
導
的
積
極
功
能
，
中
央
日
報
二

版
，
民
閥
七
十
三
年
八
月
六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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